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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和讼调解中心调解收费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依据

为规范上海市长宁和讼调解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调解收费行为，保障

调解服务高效、透明开展，根据《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中心业务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中心受理的民商事纠纷调解案件。

第三条 基本原则

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诚信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

第二章 调解费用组成

第四条 主要费用

本中心调解费用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 案件登记费 ：固定收取，用于案件受理及案件前期管理；

2. 调解服务费 ：按争议金额分段累进计费，覆盖调解员报酬、办案秘书报

酬、邮递费、通讯费、场地使用费、办公设备使用费等，调解中心为管理调解程

序产生的由调解中心收取的费用。

第五条 其他费用

调解过程中产生的专家咨询、翻译、场地租赁等费用，按实际支出由当事人

另行承担。

第三章 收费标准

第六条 案件登记费

1. 标准 ：每件人民币 300元 ，由申请人预缴；

2. 退还规则 ：案件登记费不予退还，但可抵扣调解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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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调解服务费

调解服务费由中心管理费和调解员报酬两部分组成，具体标准如下：

1、中心管理费

争议金额（人民币：元） 中心管理费计算方式

50万元及以下 争议金额的 0.6%，最低不低于 1500元

50万元至 100万元（含本数） 3000元+争议金额 50万元以上部分的 0.4%

100万元至 500万元（含本数） 5000 元+争议金额 1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3%

500万元至 1000万元（含本数） 17000 元+争议金额 5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25%

1000万元至 5000万元（含本数） 29500元+争议金额 10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2%

5000 万元至 1亿元（含本数） 109500元+争议金额 50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15%

1亿元以上 184500元+争议金额 1亿元以上部分的 0.1%

2、调解员报酬

2.1、按争议标的计算

争议金额（人民币 元） 调解员报酬（一位）计算方式

50 万元及以下 争议金额的 1.2%，最低不低于 3000元

50万元至 100 万元（含本数） 6000元+争议金额 50万元以上部分的 0.8%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含本数） 10000元+争议金额 1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6%

500万元至 1000 万元（含本数） 34000元+争议金额 5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5%

1000万元至 5000 万元（含本数） 59000元+争议金额 10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4%

5000万元至 1亿元（含本数） 219000元+争议金额 5000万元以上部分的 0.3%

1 亿元以上 369000元+争议金额 1亿元以上部分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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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按照小时费率计算

费率区间 适用案件类型

1000-2000元/小时 普通商事纠纷（如国内贸易合同、小额债权争议）

2000-3500元/小时 专业领域纠纷（金融衍生品、知识产权、跨境投资争议）

3500-5000元/小时
重大复杂纠纷（标的额超 5000万元、群体性商事案件、涉

国际公约争议）

预交时长确定
由中心根据案件复杂度预估，当事人与调解员另有约定的以

书面协议为准。

计时单位

- 不足 30 分钟（含）不计费；

- 超过 30 分钟且≤1 小时按 1 小时计费；

- 超过 1 小时的部分按实际分钟数折算（每 30 分钟为 0.5

小时单位）。

超时费用结算
实际用时超过预交时长的部分，按对应费率实时计费，需在

调解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补缴。

第八条 特殊情形收费

1. 争议金额不明确 ：按调解员实际工作时间计费；

2. 调解中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民商事主体就提供特定类型以及批量案件

的调解服务达成协议，并根据协议约定收取调解费用。

3.人民法院委派案件的调解费一般情况参照法院实行诉讼费 50%收取。调解

费用低于 500元/件的，按照 500元进行收取。

第九条 费用承担

1. 调解服务费原则上由当事人均摊，另有书面约定除外；

2. 因当事人恶意拖延导致费用增加的，由责任方承担额外支出。

3.各方当事人参与调解活动产生的其他各项开支应由各方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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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开庭、调查等办案需要产生其它费用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相关费用

由各方当事人共同承担，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章 收费流程

第十条 费用预缴

1. 申请人提交调解申请时缴纳案件登记费；

2. 调解服务费在调解员确定后 5个工作日内预缴，逾期未缴视为放弃调解。

第十一条 发票与结算

1. 本中心在收到费用后可先开具收据，调解结案后换开正式发票；

2. 其他费用按实际支出结算，多退少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例外情形

1. 经济困难、情况特殊的当事人可申请调解费用减免，经本中心主任批准

后执行；

第十三条 解释与生效

1. 本办法由上海市长宁和讼调解中心负责解释、修订。

2. 本办法自 2025年 6月 6日起施行，试行期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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